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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蚕种业的改革与发展 

王丕承 

(浙江省农业厅,杭州 310020) 

【摘 要】本文总结了建国以来浙江省蚕种行业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蚕种产销管理办法、蚕种品牌、蚕种价

格、蚕种场经营机制与体制以及蚕种标准、法规、行业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改革成果。提出浙江蚕种业的发展方向是

通过深化改革,确立蚕种场的企业地位、开展有序竟争、加强行业宏观管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蚕种产销

体系。 

【关键词】蚕种业；浙江；改革；发展 

浙江是我国蚕桑业的发祥地之一,蚕桑几乎伴随五千年文明同步发展。蚕种是蚕桑生产的首要生产资料,新中国建立后,对蚕

种行业实行了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确保了蚕种质量和有效供给。改革开放以来,蚕种行业在生产方式、管理体制等诸多方

面进行了改革,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蚕种生产和管理方式打下了基础。回顾蚕种业的改革历程,对于总结蚕

种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化蚕种行业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 浙江蚕种业的改革 

1.l 生产规模和方式的改革 

1.1.1 生产规模 

1949 年全省有蚕种场 50 家,其中仅 1 家生产原种。全年生产一代杂交种 33.5 万张,而同年农村饲养蚕种为 60 万张,蚕种供

不应求。到 80 年代中期,几乎每年都从外省调人蚕种。1984 年全省有蚕种场 37 家,年生产能力约 220 万张。同年农村用种量为

195 万张,供求已基本平衡。1984 年后,蚕桑生产高速发展,需种量迅速增加,蚕种再次供不应求。各地采取场带队的方法扩大生

产规模,到 1992 年,蚕种场只增加了 1 家,但年生产能力已接近 500 万张,完全实现了蚕种的自给。1996 年后,由于蚕桑生产进人

调整阶段,农村用种量减少到 250万张左右,又出现了蚕种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的矛盾。压缩蚕种生产规模,控制蚕种生产数量成为

蚕种管理的重要任务。经过几年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到 90 年代末,蚕种生产量大致控制在 320 万张左右。一些地区对规模

较小的蚕种场进行了合并或停业。到 2001年底,全省蚕种场已减少到 24家。生产规模调到了基本合理的水平。 

1.1.2 生产方式建国初,蚕种场全部都是专业场。1951年在德清县水北建立了我省第一个原蚕区。至 1984年,全省共有专业

蚕种场 24家,占 65%;原蚕区种场 13家,占 35%。1984年后,由于蚕桑生产迅猛发展,为了解决快速增长的蚕种需求;也因为原蚕区

的生产成本明显低于专业场,各地纷纷以场带队的形式发展和扩大原蚕区。目前,全省只有省原种场一家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

场,生产一代杂交种的 23家蚕种场无一例外地全部或部分地采用原蚕区的方式生产蚕种。原蚕区生产的蚕种占全省的 80%以上。 

1.2  产销管理的改革 

1.2.1 产销管理办法的改革 



 

 2 

建国前,蚕种实行自由买卖,由蚕种场自行销售。1949 年 8月,政府规定蚕种实行统购统销,废止了蚕种的自由买卖。1954年

6 月,成立浙江省农业厅蚕种公司,全省蚕种由蚕种公司统一对蚕种场下达生产任务,蚕种全部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蚕种的订购工

作,50年代时由县、区蚕业指导所(组)负责;以后曾一度由供销系统基层组织办理;80年代,改由各县农业局的蚕桑(特产)站、区

农技站负责。各地所需的蚕种由省蚕种公司统一调配,蚕种损失也由省蚕种公司承担。从 1985年开始,一代杂交种的经营权先后

下放给市、县。由有关市、县的农业部门自行组织生产,在本地自行销售,承担本地供种的职能和蚕种经营的盈亏。同时,在农村

逐步推广一年一次订种的办法。至 90年代初,全省已基本普及一年一次或二次订种。至 1993年正式形成了“分级管理、计划生

产、合同订购、划区供种”的蚕种产销管理模式。按此管理模式,凡当地有蚕种场的市县为一级经营单位,没有蚕种场的为二级

经营单位。据 1999年统计,全省有一级经营单位 15家,二级经营单位 27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国务院和省政府都要求改革蚕种产销体制,促进蚕种资源优化配置。2001 年经省政

府同意,将蚕种产销管理办法改为“资格认定、分级管理、合同订购、统一供种”。即一代杂交种的生产和经营均实行市场准人

的制度,由省农业厅和省经贸委进行蚕种生产和经营的资格认定。在管理和经营上仍然采用原有的分级管理和合同订购的办法。

鉴于丝绸企业要求同一地域饲养相同蚕品种,以保证蚕茧质量的特殊性,蚕种仍由各地农业(蚕业)部门统一供应。但各地蚕种经

营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向其它地区合法的蚕种生产经营单位购买蚕种。从而既实现了蚕种的跨地区流通,又维护了蚕种流通的正

常秩序。到 2002 年 6月,我省已基本完成资格认定工作,有 22家单位取得蚕种生产资格,41家单位取得蚕种经营资格。 

1.2.2 蚕种品牌的改革 

品牌和商标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企业形象的代表,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建国前与建国初,我省蚕种也有过一些知名

品牌。但从 1952年春开始,各场蚕种牌号被取消,统一为“红星牌”。以后连“红星牌”也被取消,全省的蚕种都没有了品牌。改

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省的蚕种品牌建设也重新启动,1993 年 6 月,湖州市蚕种管理站率先向国

家工商总局申报“宝宝”牌蚕种商标并得到批准,成为自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全国首家注册的蚕种品牌。此后,蚕种品牌和

商标日渐引起蚕种场的重视。目前,我省已有巧家蚕种生产(经营)单位已经拥有或正在注册商标(品牌),涵盖了 21 家蚕种场,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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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蚕种价格的调整 

由于蚕种行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蚕种价格也一直实行政府定价。改革开放前,蚕种价格一直维持在低价格的水平,

近 30年未作调整。改革开放后,随着蚕种场经营体制的变化,1979、1985、1988、1993和 1994年 5次调整蚕种价格,基本理顺了

蚕种的比价,从经济上保证了蚕种生产的正常运行。 

1.3经营体制的改革 

1.3.1经营机制的改革 

建国初至 60年代,蚕种场由省统管,蚕种统一经营。蚕种场的盈亏均由国家负责。60年代后期,蚕种场下放各地,但蚕种仍实

行全省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蚕种场逐步开始自负盈亏。但绝大多数蚕种场在性质上仍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随着改革的

深化,各场的生产自主权逐步确立,由完全被动地依赖于主管部门下达生产任务逐渐转变为计划任务与开展计划外的自主生产相

结合。 

1.3.2 产权制度的改革 

1949 年全省 50 家蚕种场中,公营 5 家,私营 45 家,通过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短暂的公私合营阶段后,全部变成了

国营单位。后因生产需要,于 50年代后期在余杭县、60年代后期在吴兴县也兴办了几家集体所有制的队(村)办蚕种场。1992年,

全省 38家蚕种场中,有 33家国有场,5家集体所有的村办场。200()年,绍兴蚕种场改制,实行了资产和职工身份双置换,由省蚕种

公司、桐乡市蚕业公司和场内职工共同出资,成立了股份制的“绍兴大禹蚕种制造有限公司”,成为我省第一个真正的股份制蚕

种场。其后,龙游蚕种场被拍卖,成为我省第一个个私经济的蚕种场。随着各地改革的深化,绝大多数蚕种场都将被改制,国有资

本退出蚕种行业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1.4 标准、法规与行业管理 

1.4.1 质量标准 

蚕种生产在历史上早就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相应的质量监控体系,但这些标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1998年,浙江省技术监督局发布了由浙江省蚕种公司等单位起草的《桑蚕种质量标准》及其相配套的检验规程和生产技术规程。

20()2年又进行了修订。2001年成立了浙江省蚕种质量检验站,并于同年通过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认证。 

1.4.2 行业管理 

实行市场经济后,政府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职能将趋弱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于 1995 年 7 月成立了由全省蚕种场和主要蚕

种经营单位自发组织的浙江省蚕种业协会。协会成立后积极参与行业管理,组织技术开发,开展业务培训与考察等工作,并于

1995、1997、1999 和 2002 年发起签订了 4 个行业自律公约(协议),在稳定蚕种产销秩序,维护蚕种场权益,增强行业凝聚力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行业的稳定和发展。 

2 蚕种业的发展方向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根据蚕种行业的现状,要逐步改变统得过死的管理方式,通过有序

竞争,实现蚕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构筑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蚕种产销体系。近期内可采取“总量控制、质量竟争、有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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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供种”的管理方法,强化蚕种场的主体地位,在确保蚕种有效供给的前提下,通过有序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2.1 确立蚕种场的企业地位 

2.1.1 蚕种场改制 

至今,绝大多数蚕种场仍是国有事业单位,应当通过改制,使蚕种场尽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国

有资本一般应退出蚕种行业。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启动,预计在最近二、三年内我省多数蚕种场将改制成民营企业。 

2.1.2 理顺蚕种生产与经营的关系 

产品经营是企业的自主权,但目前蚕种场基本没有经营权,蚕种经营主要由蚕桑技术推广部门负责,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是由

于在旧体制下,蚕种场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而造成的。蚕种场性质改变后,只有赋予其生产经营自主权,才能使之成为市场的主

体。但考虑到蚕种生产的实际,应当妥善处理好蚕种场和现有蚕种经营单位(蚕桑站)的关系,比较好的办法是实行联合经营,利益

共享。同时,要改变目前把蚕种供应作为政府职能的做法,还其作为一种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蚕桑技术推广部门也应转变

观念,通过为丝绸企业或蚕农合作组织提供技术服务的方式,参与蚕种经营活动。 

2.1.3 把蚕种作为茧丝绸的一环 

蚕种是纯粹为茧丝绸行业服务的生产资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为了保证蚕茧质量,同一地域应饲养相同的蚕品种,因此,蚕

种不宜完全自由买卖,仍应在一定区域内实行统一供种。蚕种场和蚕桑技术推广部门都应本着为丝绸企业和蚕农服务的宗旨,开

展蚕种生产经营活动。 

2.2 开展有序竞争 

长期以来,蚕种行业一直在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下运行,严重地抑制了行业内部的竞争,阻碍了行业的发展,蚕种场的改制和

蚕种管理办法的改革为开展竞争创造了条件。要鼓励蚕种场在质量、服务和价格等方面开展竞争,但从蚕种业的实际出发,应把

质量作为竞争的重点。蚕种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生产资料,过多地着眼于价格往往会造成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最终会引起质量的下

降。提倡竞争也并非实行蚕种的完全自由买卖,完全放开蚕种流通会导致产销秩序的混乱,最终损害丝厂和蚕农的利益。因此,蚕

种行业应以质量为中心,开展有序竞争。在市场准入的前提下,尊重蚕茧生产单位(企业生产基地或蚕农合作组织)的用种自主权,

允许蚕种跨地区流通。并由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质量监控,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场的质量情况,把蚕种质量作为生产准人的基本条件。 

2.3 加强蚕种业的宏观管理 

2.3.1 生产规模 

蚕种是一个市场容量很小,用途极其专一的特殊商品,其生产规模应根据茧丝绸业的需求加以严格的限止,否则就会造成资

源的浪费。从我省蚕桑发展的实际看,每年蚕种需要量大致在 250 一 270 万张,蚕种场的生产量以控制在 300 万张左右为宜。而

我省目前的蚕种生产能力已在 350 万张以上,因此,必须实行市场准人,近期内也不宜再新建蚕种场。对现有蚕种场,也要控制生

产规模,实行以销定产。 

2.3.2 蚕种质量 



 

 5 

由于检验过程中的时效性或样本被破坏,蚕种的一些主要质量指标的检验都缺乏可重复性。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客观公正,

对一些重要指标(如母蛾微粒子病检验)实行统一检验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省级蚕种质量检验机构应定期对全省的蚕种进行抽检,

并向社会(面向用户)公布结果。对不合格的蚕种应强制淘汰。对生产质量低于一定标准的蚕种场应实行限产、停产甚至关闭。 

2.3.3 生产经营秩序 

鉴于蚕种行业的特殊性,对蚕种的生产和经营仍应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生产经营活动都只能在已取得准人资格的单位内或单

位间进行。这需要通过加强蚕种法制建设加以保证。同时,还要进一步发挥蚕种行业协会的作用,实行行业自律,制裁非法生产经

营行为,共同维护蚕种生产经营秩序。 


